
· 估价项目名称：
贵州省贵阳市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HC-03-02、HC-05-02、HC-07-06、HC-08-02、HC-09-03、02-07-05（原G（17）024））6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值预评估
· 委托估价方：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受托估价单位：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土地估价师：
王鹏、崔锴
· 土地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0-1-0285-P02DYGJ1号
评估意见函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贵州省贵阳市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HC-03-02、HC-05-02、HC-07-06、HC-08-02、HC-09-03、02-07-05（原G（17）024））6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贵州省贵阳市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HC-03-02、HC-05-02、HC-07-06、HC-08-02、HC-09-03、02-07-05（原G（17）024））6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黔（2018）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65、0000067号，黔（2017）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52、0000063、0000064号，黔（2017）花溪区不动产权第0002167号]以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编号：20200002]及附件，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合计为463552.81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201112017B00820、5201112017B00832、5201112017B00382、5201112017B00390、5201112017B00349]及附件、《G（17）024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520111-2017-CR-0043]及附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编号：20200002]及附件以及《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估价对象1、2容积率不高于2，商业用房占比小于等于5%；估价对象3-5容积率不高于2.2，商业用房占比小于等于5%；估价对象6容积率为2.637，商业用房占比小于等于5%。故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1、2容积率为1.99，商业用房占比为5%；估价对象3-5容积率为2.19，商业用房占比为5%；估价对象6容积率为2.63，商业用房占比为5%。则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合计为1042443.29平方米。各地块详细情况详见下表：

	估价对象
	地块编号
	《不动产权证书》证号
	土地面积
（平方米）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小计
	住宅
	商业

	估价对象1
	HC-03-02
	黔（2018）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67号
	56703.42
	112839.81
	107197.82
	5641.99

	估价对象2
	HC-05-02
	黔（2018）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65号
	24833.11
	49417.89
	46947
	2470.89

	估价对象3
	HC-07-06
	黔（2017）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52号
	149271.76
	326905.15
	310559.89
	16345.26

	估价对象4
	HC-08-02
	黔（2017）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64号
	46518.1
	101874.64
	96780.91
	5093.73

	估价对象5
	HC-09-03
	黔（2017）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63号
	87203.83
	190976.39
	181427.57
	9548.82

	估价对象6
	02-07-05（原G（17）024）
	黔（2017）花溪区不动产权第0002167号
	99022.59
	260429.41
	247407.94
	13021.47

	合计
	463552.81
	1042443.29
	990321.13
	52122.16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估价期日：2020年8月10日（评估专业人员勘察现场之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黔（2018）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65、0000067号，黔（2017）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52、0000063、0000064号，黔（2017）花溪区不动产权第0002167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批发零售用地。本次评估设定用途即为住宅、商业。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宗地红线内为山坡地形、局部坡度较大，且有待移除树木。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即为实际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估价结果已扣减场地平整费用。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黔（2018）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65、0000067号，黔（2017）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52、0000063、0000064号，黔（2017）花溪区不动产权第0002167号] 以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编号：20200002]及附件，估价对象土地面积合计为463552.81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201112017B00820、5201112017B00832、5201112017B00382、5201112017B00390、5201112017B00349]及附件、《G（17）024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520111-2017-CR-0043]及附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编号：20200002]及附件以及《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合计为1042443.29平方米。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估价对象1、2《不动产权证书》[黔（2018）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65、0000067号]证载土地终止日期住宅为2088年4月16日、商业为2058年4月16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1、2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住宅为67.7年、商业为37.7年。
估价对象3-5《不动产权证书》[黔（2017）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52、0000063、0000064号]证载土地终止日期住宅为2087年9月27日、商业为2057年9月27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3-5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住宅为67.1年、商业为37.1年。
估价对象6原《不动产权证书》[黔（2017）花溪区不动产权第0002167号]证载土地终止日期住宅为2087年7月27日、商业为2057年7月27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6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住宅为67年、商业为37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6原《不动产权证书》所载终止日期进行设定。
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1、2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住宅为67.7年、商业为37.7年；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3-5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住宅为67.1年、商业为37.1年；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6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住宅为67年、商业为37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20年8月10日，各宗地在设定规划利用条件、设定土地开发程度、设定用途及设定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下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20年8月10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不动产单元号
	宗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扣除交易税费后的价值/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贵安新区恒大华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520111103001GB00010W00000000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党武镇HC-03-02地块
	黔（2018）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67号
	城镇住宅用地、批发零售用地
	——
	住宅、商业
	不高于2不低于1
	——
	1.99
	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住宅67.7年、商业37.7年
	56703.42
	112839.81
	4768
	2396
	27035
	20835

	贵安新区恒大华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520111103001GB00009W00000000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党武镇恒大乐园路南侧HC-05-02地块
	黔（2018）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65号
	城镇住宅用地、批发零售用地
	——
	住宅、商业
	不高于2不低于1
	——
	1.99
	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住宅67.7年、商业37.7年
	24833.11
	49417.89
	4740
	2382
	11772
	9093

	贵安新区恒大华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520111103001GB00006W00000000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党武镇甲秀南路交思杨路北侧HC-07-06地块
	黔（2017）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52号
	城镇住宅用地、批发零售用地
	——
	住宅、商业
	不高于2.2不低于1
	——
	2.19
	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住宅67.1年、商业37.1年
	149271.76
	326905.15
	5216
	2382
	77865
	60162

	贵安新区恒大华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520111103001GB00007W00000000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党武镇甲秀南路交思杨路北侧HC-08-02地块
	黔（2017）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64号
	城镇住宅用地、批发零售用地
	——
	住宅、商业
	不高于2.2不低于1
	——
	2.19
	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住宅67.1年、商业37.1年
	46518.1
	101874.64
	5161
	2357
	24009
	18363

	贵安新区恒大华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520111103001GB00008W00000000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党武镇甲秀南路交思杨路北侧HC-09-03地块
	黔（2017）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63号
	城镇住宅用地、批发零售用地
	——
	住宅、商业
	不高于2.2不低于1
	——
	2.19
	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住宅67.1年、商业37.1年
	87203.83
	190976.39
	5188
	2369
	45239
	34547

	贵阳恒大宏禄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520111001205GB00056W00000000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筑社区洛平村02-07-05（原G（17）024）地块
	黔（2017）花溪区不动产权第0002167号
	城镇住宅用地
	——
	住宅、商业
	2.637
	——
	2.63
	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住宅67年、商业37年
	99022.59
	260429.41
	7185
	2732
	71148
	51145

	合计
	463552.81
	1042443.29
	——
	——
	257068
	194145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不动产权利人的介绍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未设定租赁等其他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即为实际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201112017B00820、5201112017B00832、5201112017B00382、5201112017B00390、5201112017B00349]及附件、《G（17）024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520111-2017-CR-0043]及附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编号：20200002]及附件、《不动产权证书》[黔（2018）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65、0000067号，黔（2017）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52、0000063、0000064号，黔（2017）花溪区不动产权第0002167号]以及《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估价对象抵押情况如下：
（1）根据《不动产登记证明》[黔（2019）贵安新区不动产证明第0005833号、黔（2020）贵安新区不动产证明第0002629、0002662号、黔（2020）花溪区不动产证明第0002399号]复印件，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不动产登记证明》证号
	权利人
	坐落
	设定日期
	担保债权的数额（万元）
	债务履行期限

	备注

	1
	黔（2020）贵安新区不动产证明第0002662号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贵安新区党武镇恒大乐园路南侧（HC-05-02、HC-03-02、HC-10-02、HC-11-01地块）
	2020年5月
	85767
	2018年6月20日起

2021年6月20日止
	第一顺位

	2
	黔（2019）贵安新区不动产证明第0005833号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贵安新区党武镇甲秀南路交思杨路北侧（HC-07-12、HC-07-11、HC-07-06、HC-08-02地块）
	2019年12月27日
	85370
	2018年5月30日起

2021年5月30日止
	——

	3
	黔（2020）贵安新区不动产证明第0002629号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贵安新区党武镇甲秀南路交思杨路北侧HC-09-03地块
	2020年5月26日
	36399
	2020年5月25日起

2022年5月25日止
	第一顺位

	4
	黔（2020）花溪区不动产证明第0002399号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花溪区贵筑社区洛平村02-07-05（原G（17）024）地块
	2020年3月13日
	30000
	2020年3月12日起

2021年9月12日止
	第二顺位


截至价值时点，上述他项权利登记尚未注销。
4.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201112017B00820、5201112017B00832、5201112017B00382、5201112017B00390、5201112017B00349]及附件、《G（17）024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520111-2017-CR-0043]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不动产权利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
。
5.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之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黔（2018）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65、0000067号，黔（2017）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52、0000063、0000064号，黔（2017）花溪区不动产权第0002167号]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黔（2018）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65、0000067号，黔（2017）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52、0000063、0000064号，黔（2017）花溪区不动产权第0002167号]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6.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并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上登记建筑物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7.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编号：20200002]及附件，估价对象6（02-07-05地块）调整用地面积及容积率，新的《不动产权证书》正在办理中，本次评估依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编号：20200002]及附件所载面积指标进行测算。如估价对象6最终取得的新的《不动产权证书》所载内容与上述文件不符，估价结果需进行相应调整。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3日

附件：

估价对象1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估价对象1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黔（2018）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67号]，估价对象1土地面积为56703.42平方米。
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5641.99÷112839.81×56703.42＝2835.17（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201112017B00820]及附件以及《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1容积率为1.99，则规划建筑面积为112839.81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房，其中住宅用房107197.82平方米，商业用房5641.99平方米。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住宅用房取20%、商业用房取25%，按各用途规划建筑面积占总经营性规划建筑面积比例，则：

综合利润率＝（107197.82×20%+5641.99×25%）÷112839.81＝20%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3年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1的价格。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贵阳市花溪区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的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1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贵州省贵阳市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HC-03-02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百马大道交天河潭大道西北侧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甲秀南路交栋青路西北侧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甲秀南路交栋青路西北侧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交易时间
	2020年8月10日
	100
	2019年7月25日
	98
	2019年6月13日
	97.5
	2019年6月13日
	97.5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7.72、37.7
	100
	70、40
	101
	70、40
	101
	70、40
	101

	容积率
	1.99
	100
	2
	98
	2
	98
	2.5
	98

	商业占比
	0-5%
	100
	5-10%
	102
	0-5%
	100
	10-20%
	104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差
	100
	一般
	104
	差
	100
	差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差
	100
	一般
	102
	一般
	102
	一般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一般
	102
	较差
	100
	较差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56703.42
	100
	173231.81
	101
	32715.51
	99
	127454.1
	101

	
	宗地形状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8
	100/
	97.5
	100/
	97.5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1
	100/
	101
	100/
	101

	容积率
	100/
	98
	100/
	98
	100/
	98

	商业占比
	100/
	102
	100/
	100
	100/
	104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4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1
	100/
	99
	100/
	101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2773
	2508
	2879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565 
	2574 
	2784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2565＋2574＋2784）÷3＝2641（元/平方米）

总价＝楼面单价×规划建筑面积＝2641×112839.81＝29801（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市场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1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时间、用途、土地使用年限、区域因素、个别因素的修正。

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1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贵州省贵阳市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HC-03-02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修正幅度
	碧桂园印象花溪

	修正幅度
	美的花溪院子

	修正幅度
	金科集美阳光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交易时间
	2020年8月10日
	100
	2020年7月
	100
	2020年7月
	100
	2020年7月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差
	100
	一般
	104
	一般
	104
	一般
	104

	
	交通便捷度
	较差
	100
	一般
	102
	一般
	102
	一般
	102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一般
	102
	一般
	102
	一般
	102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内部装修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毛坯
	9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4：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4
	100/
	104
	100/
	104

	
	交通便捷度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品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9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11000
	10500
	950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10166
	9704
	9755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各可比案例修正后价格的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0166＋9704＋9755）÷3＝9875（元/平方米）

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9875×107197.82÷10000＝105858（万元）

（2）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1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估价对象位于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商业用房租赁市场较匮乏。扩大区域到花溪区一层商业用房租金水平一般在3-4元/平方米，增长率在1%-3%之间。

综上，结合估价对象1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3.5元/天·平方米，空置率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650
	（A）+（B）

	（A）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649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

（元/天•平方米）
	3.5

	
	
	
	
	建筑面积（㎡）
	5641.99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利息收入
	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3055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2035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1805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元/㎡）
	32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9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1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2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6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D）
	贷款利息
	
	采用复利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5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22×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52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75×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3055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67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10.2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增值税及附加
	34.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74.2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4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5

	
	
	
	
	分摊土地面积（㎡）
	2835.17

	（B）
	维修费
	45.8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4.6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6.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483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9520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4.7

	
	
	
	
	年增长比率(g）
	2%

	F
	单价(元/平方米）
	16873
	房地产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5641.99


注：①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商业用房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7.7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配套商业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7.7年）扣减续建工期（3年），则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收益年期为34.7年。
（3）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为前述二项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105858+9520＝115378（万元）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15378
	——
	——
	——
	——

	2
	开发成本
	69141+0.1827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51989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44684 
	112839.81
	——
	——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234
	——
	——
	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2144
	——
	——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257
	112839.81
	200
	——
	——

	5）
	相关税费
	670 
	——
	——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693
	112839.81
	150
	——
	——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
	——
	——
	——

	1）
	住宅
	0
	107197.82 
	0
	——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免缴

	2）
	非住宅
	0
	5641.99 
	0
	——
	

	（4）
	管理费用
	1610 
	——
	——
	3.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3461 
	——
	——
	3.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
	——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
	——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537 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4235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6153
	——
	——
	5.6%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
	——
	——
	——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2058P土
	——
	
	20%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1751
	——
	——
	——
	——

	4 .土地价格
	24837
	112839.81
	2201
	——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备注：建安费用详见下表：

	项目类型
	单方造价（元/平方米）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建安总额（万元）

	住宅用房
	4000
	107197.82 
	42879

	商业用房
	3200
	5641.99 
	1805

	合计
	——
	112839.81
	44684


（三）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估价对象1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贵州省贵阳市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HC-03-02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市场比较法
	29801
	50%
	27319

	
	剩余法
	24837
	50%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宗地红线内为山坡地形、局部坡度较大，且有待移除树木，该部分平整费用约为50元/平方米。则有：

平整费用＝56703.42×50÷10000＝284（万元）

上述应扣减的土地平整费用仅为测算值。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总地价=27319-284=27035（万元）

楼面单价=27035÷112839.81×10000=2396 (元/平方米)

单位面积地价=27035÷56703.42×10000=4768（元/平方米）
（四）扣除交易税费后的价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1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1
	贵州省贵阳市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HC-03-02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2
	价值时点
	2020年8月10日

	3
	评估总值
	27035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1442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14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4744
	增值额×税率
	——

	4
	合计
	小写
	6200

	
	
	大写
	陆仟贰佰万元整

	5
	扣除交易税费后的价值
	小写
	20835

	
	
	大写
	贰亿零捌佰叁拾伍万元整

	6
	单价
	1846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25748 
	——
	——

	2.
	扣除项合计
	12507 
	——
	（1）+（2）+（3）+（4）+（5）+（6）

	（1）
	土地取得成本
	11230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10898.3973
	——
	——

	2）
	相关税费
	332
	3.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0
	——
	——

	（3）
	建造成本
	0
	——
	——

	（4）
	开发费用扣除
	1123
	10.00%
	[（1）+（2）+（3）] ˣ相关系数

	（5）
	转让税金支出
	154
	0.60%
	1）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1）+（2）+（3）]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13241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105.9%
	——
	3÷2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4744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50%－扣除项目金额×15%


备注：转让收入=房地产总价÷（1+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为5.0%。

估价对象2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估价对象2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黔（2018）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65号]，估价对象2土地面积为24833.11平方米。
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2470.89÷49417.89×24833.11＝1241.65（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201112017B00832]及附件以及《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2容积率为1.99，则规划建筑面积为49417.89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房，其中住宅用房46947平方米，商业用房2470.89平方米。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住宅用房取20%、商业用房取25%，按各用途规划建筑面积占总经营性规划建筑面积比例，则：

综合利润率＝（46947×20%+2470.89×25%）÷49417.89＝20%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3年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2的价格。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贵阳市花溪区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的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5：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2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党武镇恒大乐园路南侧HC-05-02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百马大道交天河潭大道西北侧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甲秀南路交栋青路西北侧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甲秀南路交栋青路西北侧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交易时间
	2020年8月10日
	100
	2019年7月25日
	98
	2019年6月13日
	97.5
	2019年6月13日
	97.5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7.72、37.7
	100
	70、40
	101
	70、40
	101
	70、40
	101

	容积率
	1.99
	100
	2
	98
	2
	98
	2.5
	98

	商业占比
	0-5%
	100
	5-10%
	102
	0-5%
	100
	10-20%
	104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差
	100
	一般
	104
	差
	100
	差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差
	100
	一般
	102
	一般
	102
	一般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一般
	102
	较差
	100
	较差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24833.11
	100
	173231.81
	102
	32715.51
	100
	127454.1
	102

	
	宗地形状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6：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8
	100/
	97.5
	100/
	97.5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1
	100/
	101
	100/
	101

	容积率
	100/
	98
	100/
	98
	100/
	98

	商业占比
	100/
	102
	100/
	100
	100/
	104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4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2
	100/
	100
	100/
	102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2773
	2508
	2879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539 
	2548
	2757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2539＋2548＋2757）÷3＝2615（元/平方米）

总价＝楼面单价×规划建筑面积＝2615×49417.89＝12923（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市场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2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依前述，估价对象2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楼面单价为9875元/平方米，则有：
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9875×46947÷10000＝46360（万元）

（2）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2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依前述，并结合估价对象2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3.5元/天·平方米，空置率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84
	（A）+（B）

	（A）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284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

（元/天•平方米）
	3.5

	
	
	
	
	建筑面积（㎡）
	2470.89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利息收入
	0.36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1340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892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79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元/㎡）
	32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4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1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2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D）
	贷款利息
	
	采用复利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6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22×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23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75×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34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73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48.2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增值税及附加
	15.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32.5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0.6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5

	
	
	
	
	分摊土地面积（㎡）
	1241.65

	（B）
	维修费
	20.1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2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2.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211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415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4.7

	
	
	
	
	年增长比率(g）
	2%

	F
	单价(元/平方米）
	16832
	房地产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2470.89


注：①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商业用房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7.7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配套商业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7.7年）扣减续建工期（3年），则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收益年期为34.7年。
（3）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为前述二项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46360+4159＝50519（万元）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50519
	——
	——
	——
	——

	2
	开发成本
	30281 +0.1827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22770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19570 
	49417.89
	——
	——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979
	——
	——
	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939
	——
	——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988
	49417.89
	200
	——
	——

	5）
	相关税费
	294 
	——
	——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741
	49417.89
	150
	——
	——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
	——
	——
	——

	1）
	住宅
	0
	46947 
	0
	——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免缴

	2）
	非住宅
	0
	2470.89 
	0
	——
	

	（4）
	管理费用
	705 
	——
	——
	3.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516 
	——
	——
	3.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
	——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
	——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537 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855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2694
	——
	——
	5.6%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
	——
	——
	——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2058P土
	——
	
	20%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5146
	——
	——
	——
	——

	4 .土地价格
	10869
	49417.89
	2199
	——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备注：建安费用详见下表：

	项目类型
	单方造价（元/平方米）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建安总额（万元）

	住宅用房
	4000
	46947 
	18779

	商业用房
	3200
	2470.89 
	791

	合计
	——
	49417.89
	19570


（三）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估价对象2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党武镇恒大乐园路南侧HC-05-02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市场比较法
	12923
	50%
	11896

	
	剩余法
	10869
	50%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2宗地红线内为山坡地形、局部坡度较大，且有待移除树木，该部分平整费用约为50元/平方米。则有：

平整费用＝24833.11×50÷10000＝124（万元）

上述应扣减的土地平整费用仅为测算值。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总地价=11896-124=11772（万元）

楼面单价=11772÷49417.89×10000=2382 (元/平方米)

单位面积地价=11772÷24833.11×10000=4740（元/平方米）
（四）扣除交易税费后的价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2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2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党武镇恒大乐园路南侧HC-05-02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2
	价值时点
	2020年8月10日

	3
	评估总值
	11772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628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6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2045
	增值额×税率
	——

	4
	合计
	小写
	2679

	
	
	大写
	贰仟陆佰柒拾玖万元整

	5
	扣除交易税费后的价值
	小写
	9093

	
	
	大写
	玖仟零玖拾叁万元整

	6
	单价
	1840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11211 
	——
	——

	2.
	扣除项合计
	5478 
	——
	（1）+（2）+（3）+（4）+（5）+（6）

	（1）
	土地取得成本
	4919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4772.9237
	——
	——

	2）
	相关税费
	146
	3.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0
	——
	——

	（3）
	建造成本
	0
	——
	——

	（4）
	开发费用扣除
	492
	10.00%
	[（1）+（2）+（3）] ˣ相关系数

	（5）
	转让税金支出
	67
	0.60%
	1）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1）+（2）+（3）]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5733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104.7%
	——
	3÷2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2045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50%－扣除项目金额×15%


备注：转让收入=房地产总价÷（1+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为5.0%。
估价对象3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估价对象3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黔（2017）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52号]，估价对象3土地面积为149271.76平方米。
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16345.26÷326905.15×149271.76＝7463.59（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201112017B00382]及附件以及《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3容积率为2.19，则规划建筑面积为326905.15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房，其中住宅用房310559.89平方米，商业用房16345.26平方米。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住宅用房取20%、商业用房取25%，按各用途规划建筑面积占总经营性规划建筑面积比例，则：

综合利润率＝（310559.89×20%+16345.26×25%）÷326905.15＝20%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3年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3的价格。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贵阳市花溪区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的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7：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3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党武镇甲秀南路交思杨路北侧HC-07-06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百马大道交天河潭大道西北侧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甲秀南路交栋青路西北侧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甲秀南路交栋青路西北侧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交易时间
	2020年8月10日
	100
	2019年7月25日
	98
	2019年6月13日
	97.5
	2019年6月13日
	97.5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7.17、37.15
	100
	70、40
	101
	70、40
	101
	70、40
	101

	容积率
	2.19
	100
	2
	100
	2
	100
	2.5
	100

	商业占比
	0-5%
	100
	5-10%
	102
	0-5%
	100
	10-20%
	104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差
	100
	一般
	104
	差
	100
	差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差
	100
	一般
	102
	一般
	102
	一般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一般
	102
	较差
	100
	较差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49271.76
	100
	173231.81
	100
	32715.51
	98
	127454.1
	100

	
	宗地形状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8：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8
	100/
	97.5
	100/
	97.5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1
	100/
	101
	100/
	101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业占比
	100/
	102
	100/
	100
	100/
	104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4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0
	100/
	98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2773
	2508
	2879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538
	2548
	2756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2538＋2548＋2756）÷3＝2614（元/平方米）

总价＝楼面单价×规划建筑面积＝2614×326905.15＝85453（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市场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3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依前述，估价对象3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楼面单价为9875元/平方米，则有：
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9875×310559.89÷10000＝306678（万元）

（2）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3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依前述，并结合估价对象3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3.5元/天·平方米，空置率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881
	（A）+（B）

	（A）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1879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

（元/天•平方米）
	3.5

	
	
	
	
	建筑面积（㎡）
	16345.26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利息收入
	2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885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5897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523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元/㎡）
	32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6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327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7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177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D）
	贷款利息
	
	采用复利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43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22×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151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75×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885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48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318.6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增值税及附加
	100.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214.7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3.7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5

	
	
	
	
	分摊土地面积（㎡）
	7463.59

	（B）
	维修费
	132.8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13.3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18.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397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27303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4.15

	
	
	
	
	年增长比率(g）
	2%

	F
	单价(元/平方米）
	16704
	房地产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6345.26


注：①估价对象3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商业用房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7.15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配套商业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7.15年）扣减续建工期（3年），则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收益年期为34.15年。
（3）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为前述二项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306678+27303＝333981（万元）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333981
	——
	——
	——
	——

	2
	开发成本
	200289 +0.1827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150618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129454 
	326905.15
	——
	——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6473
	——
	——
	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6211
	——
	——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6538
	326905.15
	200
	——
	——

	5）
	相关税费
	1942 
	——
	——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4904
	326905.15
	150
	——
	——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
	——
	——
	——

	1）
	住宅
	0
	310559.89 
	0
	——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免缴

	2）
	非住宅
	0
	16345.26 
	0
	——
	

	（4）
	管理费用
	4666 
	——
	——
	3.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0019 
	——
	——
	3.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
	——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
	——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537 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2270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17812
	——
	——
	5.6%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
	——
	——
	——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2058P土
	——
	
	20%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34041
	——
	——
	——
	——

	4 .土地价格
	71769
	326905.15
	2195
	——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备注：建安费用详见下表：

	项目类型
	单方造价（元/平方米）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建安总额（万元）

	住宅用房
	4000
	310559.89 
	124224

	商业用房
	3200
	16345.26 
	5230

	合计
	——
	326905.15
	129454


（三）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估价对象3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党武镇甲秀南路交思杨路北侧HC-07-06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市场比较法
	85453
	50%
	78611

	
	剩余法
	71769
	50%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3宗地红线内为山坡地形、局部坡度较大，且有待移除树木，该部分平整费用约为50元/平方米。则有：

平整费用＝149271.76×50÷10000＝746（万元）

上述应扣减的土地平整费用仅为测算值。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总地价=78611-746=77865（万元）

楼面单价=77865÷326905.15×10000=2382 (元/平方米)

单位面积地价=77865÷149271.76×10000=5216（元/平方米）
（四）扣除交易税费后的价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3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3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党武镇甲秀南路交思杨路北侧HC-07-06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2
	价值时点
	2020年8月10日

	3
	评估总值
	77865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4153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39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13511
	增值额×税率
	——

	4
	合计
	小写
	17703

	
	
	大写
	壹亿柒仟柒佰零叁万元整

	5
	扣除交易税费后的价值
	小写
	60162

	
	
	大写
	陆亿零壹佰陆拾贰万元整

	6
	单价
	1840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74157 
	——
	——

	2.
	扣除项合计
	36257 
	——
	（1）+（2）+（3）+（4）+（5）+（6）

	（1）
	土地取得成本
	32556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31591.87529
	——
	——

	2）
	相关税费
	964
	3.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0
	——
	——

	（3）
	建造成本
	0
	——
	——

	（4）
	开发费用扣除
	3256
	10.00%
	[（1）+（2）+（3）] ˣ相关系数

	（5）
	转让税金支出
	445
	0.60%
	1）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1）+（2）+（3）]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37900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104.5%
	——
	3÷2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13511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50%－扣除项目金额×15%


备注：转让收入=房地产总价÷（1+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为5.0%。
估价对象4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估价对象4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黔（2017）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64号]，估价对象4土地面积为46518.1平方米。
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5093.73÷101874.64×46518.1＝2325.9（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201112017B00390]及附件以及《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4容积率为2.19，则规划建筑面积为101874.64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房，其中住宅用房96780.91平方米，商业用房5093.73平方米。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住宅用房取20%、商业用房取25%，按各用途规划建筑面积占总经营性规划建筑面积比例，则：

综合利润率＝（96780.91×20%+5093.73×25%）÷101874.64＝20%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3年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4的价格。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贵阳市花溪区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的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9：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4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党武镇甲秀南路交思杨路北侧HC-08-02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百马大道交天河潭大道西北侧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甲秀南路交栋青路西北侧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甲秀南路交栋青路西北侧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交易时间
	2020年8月10日
	100
	2019年7月25日
	98
	2019年6月13日
	97.5
	2019年6月13日
	97.5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7.17、37.15
	100
	70、40
	101
	70、40
	101
	70、40
	101

	容积率
	2.19
	100
	2
	100
	2
	100
	2.5
	100

	商业占比
	0-5%
	100
	5-10%
	102
	0-5%
	100
	10-20%
	104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差
	100
	一般
	104
	差
	100
	差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差
	100
	一般
	102
	一般
	102
	一般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一般
	102
	较差
	100
	较差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46518.1
	100
	173231.81
	102
	32715.51
	100
	127454.1
	102

	
	宗地形状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10：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8
	100/
	97.5
	100/
	97.5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1
	100/
	101
	100/
	101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业占比
	100/
	102
	100/
	100
	100/
	104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4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2
	100/
	100
	100/
	102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2773
	2508
	2879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489
	2497
	2702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2489＋2497＋2702）÷3＝2563（元/平方米）

总价＝楼面单价×规划建筑面积＝2563×101874.64＝26110（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市场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4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依前述，估价对象4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楼面单价为9875元/平方米，则有：
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9875×96780.91÷10000＝95571（万元）

（2）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4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依前述，并结合估价对象4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3.5元/天·平方米，空置率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587
	（A）+（B）

	（A）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586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

（元/天•平方米）
	3.5

	
	
	
	
	建筑面积（㎡）
	5093.73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利息收入
	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2759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1838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163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元/㎡）
	32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0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2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55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D）
	贷款利息
	
	采用复利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13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22×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47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75×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75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151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99.5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增值税及附加
	31.3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67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2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5

	
	
	
	
	分摊土地面积（㎡）
	2325.9

	（B）
	维修费
	41.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4.1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5.9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436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8521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4.15

	
	
	
	
	年增长比率(g）
	2%

	F
	单价(元/平方米）
	16728
	房地产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5093.73


注：①估价对象4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商业用房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7.15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配套商业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7.15年）扣减续建工期（3年），则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收益年期为34.15年。
（3）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为前述二项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95571+8521＝104092（万元）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04092
	——
	——
	——
	——

	2
	开发成本
	62418 +0.1827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46937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40342 
	101874.64
	——
	——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017
	——
	——
	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936
	——
	——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037
	101874.64
	200
	——
	——

	5）
	相关税费
	605 
	——
	——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528
	101874.64
	150
	——
	——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
	——
	——
	——

	1）
	住宅
	0
	96780.91 
	0
	——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免缴

	2）
	非住宅
	0
	5093.73 
	0
	——
	

	（4）
	管理费用
	1454 
	——
	——
	3.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3123 
	——
	——
	3.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
	——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
	——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537 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3824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5552
	——
	——
	5.6%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
	——
	——
	——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2058P土
	——
	
	20%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0608
	——
	——
	——
	——

	4 .土地价格
	22374
	101874.64
	2196
	——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备注：建安费用详见下表：

	项目类型
	单方造价（元/平方米）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建安总额（万元）

	住宅用房
	4000
	96780.91 
	38712

	商业用房
	3200
	5093.73 
	1630

	合计
	——
	101874.64
	40342


（三）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估价对象4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党武镇甲秀南路交思杨路北侧HC-08-02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市场比较法
	26110
	50%
	24242

	
	剩余法
	22374
	50%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4宗地红线内为山坡地形、局部坡度较大，且有待移除树木，该部分平整费用约为50元/平方米。则有：

平整费用＝46518.1×50÷10000＝233（万元）

上述应扣减的土地平整费用仅为测算值。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总地价=24242-233=24009（万元）

楼面单价=24009÷101874.64×10000=2357 (元/平方米)

单位面积地价=24009÷46518.1×10000=5161（元/平方米）
（四）扣除交易税费后的价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4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4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党武镇甲秀南路交思杨路北侧HC-08-02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2
	价值时点
	2020年8月10日

	3
	评估总值
	24009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1280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12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4354
	增值额×税率
	——

	4
	合计
	小写
	5646

	
	
	大写
	伍仟陆佰肆拾陆万元整

	5
	扣除交易税费后的价值
	小写
	18363

	
	
	大写
	壹亿捌仟叁佰陆拾叁万元整

	6
	单价
	1803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22866 
	——
	——

	2.
	扣除项合计
	10891 
	——
	（1）+（2）+（3）+（4）+（5）+（6）

	（1）
	土地取得成本
	9776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9486.901314
	——
	——

	2）
	相关税费
	289
	3.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0
	——
	——

	（3）
	建造成本
	0
	——
	——

	（4）
	开发费用扣除
	978
	10.00%
	[（1）+（2）+（3）] ˣ相关系数

	（5）
	转让税金支出
	137
	0.60%
	1）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1）+（2）+（3）]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11975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110.0%
	——
	3÷2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4354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50%－扣除项目金额×15%


备注：转让收入=房地产总价÷（1+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为5.0%。
估价对象5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估价对象5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黔（2017）贵安新区不动产权第0000063号]，估价对象5土地面积为87203.83平方米。
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9548.82÷190976.39×87203.83＝4360.19（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201112017B00349]及附件以及《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5容积率为2.19，则规划建筑面积为190976.39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房，其中住宅用房181427.57平方米，商业用房9548.82平方米。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住宅用房取20%、商业用房取25%，按各用途规划建筑面积占总经营性规划建筑面积比例，则：

综合利润率＝（181427.57×20%+9548.82×25%）÷190976.39＝20%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3年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5的价格。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贵阳市花溪区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的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1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5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党武镇甲秀南路交思杨路北侧HC-09-03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百马大道交天河潭大道西北侧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甲秀南路交栋青路西北侧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甲秀南路交栋青路西北侧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交易时间
	2020年8月10日
	100
	2019年7月25日
	98
	2019年6月13日
	97.5
	2019年6月13日
	97.5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7.17、37.15
	100
	70、40
	101
	70、40
	101
	70、40
	101

	容积率
	2.19
	100
	2
	100
	2
	100
	2.5
	100

	商业占比
	0-5%
	100
	5-10%
	102
	0-5%
	100
	10-20%
	104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差
	100
	一般
	104
	差
	100
	差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差
	100
	一般
	102
	一般
	102
	一般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一般
	102
	较差
	100
	较差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87203.83
	100
	173231.81
	101
	32715.51
	99
	127454.1
	101

	
	宗地形状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1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8
	100/
	97.5
	100/
	97.5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1
	100/
	101
	100/
	101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业占比
	100/
	102
	100/
	100
	100/
	104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4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1
	100/
	99
	100/
	101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2773
	2508
	2879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513
	2522
	2729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2513＋2522＋2729）÷3＝2588（元/平方米）

总价＝楼面单价×规划建筑面积＝2588×190976.39＝49425（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市场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5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依前述，估价对象5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楼面单价为9875元/平方米，则有：
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9875×181427.57÷10000＝179160（万元）

（2）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5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依前述，并结合估价对象5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3.5元/天·平方米，空置率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099
	（A）+（B）

	（A）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1098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

（元/天•平方米）
	3.5

	
	
	
	
	建筑面积（㎡）
	9548.82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利息收入
	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5173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3446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3056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元/㎡）
	32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5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191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4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103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D）
	贷款利息
	
	采用复利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25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22×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88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75×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517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283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86.3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增值税及附加
	58.6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125.5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2.2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5

	
	
	
	
	分摊土地面积（㎡）
	4360.19

	（B）
	维修费
	77.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7.8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11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816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15948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4.15

	
	
	
	
	年增长比率(g）
	2%

	F
	单价(元/平方米）
	16702
	房地产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9548.82


注：①估价对象5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商业用房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7.15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配套商业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7.15年）扣减续建工期（3年），则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收益年期为34.15年。
（3）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为前述二项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179160+15948＝195108（万元）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95108
	——
	——
	——
	——

	2
	开发成本
	117009 +0.1827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87991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75627 
	190976.39
	——
	——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3781
	——
	——
	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3629
	——
	——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3820
	190976.39
	200
	——
	——

	5）
	相关税费
	1134 
	——
	——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2865
	190976.39
	150
	——
	——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
	——
	——
	——

	1）
	住宅
	0
	181427.57 
	0
	——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免缴

	2）
	非住宅
	0
	9548.82 
	0
	——
	

	（4）
	管理费用
	2726 
	——
	——
	3.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5853 
	——
	——
	3.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
	——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
	——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537 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7168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10406
	——
	——
	5.6%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
	——
	——
	——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2058P土
	——
	
	20%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9887
	——
	——
	——
	——

	4 .土地价格
	41924
	190976.39
	2195
	——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备注：建安费用详见下表：

	项目类型
	单方造价（元/平方米）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建安总额（万元）

	住宅用房
	4000
	181427.57 
	72571

	商业用房
	3200
	9548.82 
	3056

	合计
	——
	190976.39
	75627


（三）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估价对象5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党武镇甲秀南路交思杨路北侧HC-09-03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市场比较法
	49425
	50%
	45675

	
	剩余法
	41924
	50%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5宗地红线内为山坡地形、局部坡度较大，且有待移除树木，该部分平整费用约为50元/平方米。则有：

平整费用＝87203.83×50÷10000＝436（万元）

上述应扣减的土地平整费用仅为测算值。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总地价=45675-436=45239（万元）

楼面单价=45239÷190976.39×10000=2369 (元/平方米)

单位面积地价=45239÷87203.83×10000=5188（元/平方米）
（四）扣除交易税费后的价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5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5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党武镇甲秀南路交思杨路北侧HC-09-03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2
	价值时点
	2020年8月10日

	3
	评估总值
	45239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2413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23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8256
	增值额×税率
	——

	4
	合计
	小写
	10692

	
	
	大写
	壹亿零陆佰玖拾贰万元整

	5
	扣除交易税费后的价值
	小写
	34547

	
	
	大写
	叁亿肆仟伍佰肆拾柒万元整

	6
	单价
	1809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43085 
	——
	——

	2.
	扣除项合计
	20441 
	——
	（1）+（2）+（3）+（4）+（5）+（6）

	（1）
	土地取得成本
	18347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17803.53393
	——
	——

	2）
	相关税费
	543
	3.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0
	——
	——

	（3）
	建造成本
	0
	——
	——

	（4）
	开发费用扣除
	1835
	10.00%
	[（1）+（2）+（3）] ˣ相关系数

	（5）
	转让税金支出
	259
	0.60%
	1）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1）+（2）+（3）]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22644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110.8%
	——
	3÷2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8256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50%－扣除项目金额×15%


备注：转让收入=房地产总价÷（1+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为5.0%。
估价对象6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估价对象6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编号：20200002]及附件，估价对象6土地面积为99022.59平方米。
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13021.47÷260429.41×99022.59＝4951.13（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编号：20200002]及附件以及《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6容积率为2.63，则规划建筑面积为260429.41平方米，全部为经营性用房，其中住宅用房247407.94平方米，商业用房13021.47平方米。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住宅用房取20%、商业用房取25%，按各用途规划建筑面积占总经营性规划建筑面积比例，则：

综合利润率＝（247407.94×20%+13021.47×25%）÷260429.41＝20%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 0年

建筑物建设期：3年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6的价格。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贵阳市花溪区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的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1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6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筑社区洛平村02-07-05（原G（17）024）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百马大道交天河潭大道西北侧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甲秀南路交栋青路西北侧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甲秀南路交栋青路西北侧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交易时间
	2020年8月10日
	100
	2019年7月25日
	98
	2019年6月13日
	97.5
	2019年6月13日
	97.5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7、36.98
	100
	70、40
	101
	70、40
	101
	70、40
	101

	容积率
	2.63
	100
	2
	100
	2
	100
	2.5
	100

	商业占比
	0-5%
	100
	5-10%
	102
	0-5%
	100
	10-20%
	104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差
	96
	差
	96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差
	98
	较差
	98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99022.59
	100
	173231.81
	101
	32715.51
	99
	127454.1
	101

	
	宗地形状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14：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8
	100/
	97.5
	100/
	97.5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1
	100/
	101
	100/
	101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业占比
	100/
	102
	100/
	100
	100/
	104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96
	100/
	96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98
	100/
	98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1
	100/
	99
	100/
	101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2773
	2508
	2879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2719
	2734
	2958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2719＋2734＋2958）÷3＝2804（元/平方米）

总价＝楼面单价×规划建筑面积＝2804×260429.41＝73024（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市场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6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时间、用途、土地使用年限、区域因素、个别因素的修正。

表15：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6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筑社区洛平村02-07-05（原G（17）024）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修正幅度
	碧桂园印象花溪

	修正幅度
	美的花溪院子

	修正幅度
	金科集美阳光

	修正幅度

	
	贵州省贵阳市贵安新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系数%

	交易时间
	2020年8月10日
	100
	2020年7月
	100
	2020年7月
	100
	2020年7月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建筑品质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高档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专业物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内部装修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毛坯
	9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16：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品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9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11000
	10500
	950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11000
	10500
	10556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各可比案例修正后价格的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1000＋10500＋10556）÷3＝10685（元/平方米）

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0685×247407.94÷10000＝264355（万元）
（2）收益法求取估价对象6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价值

依前述，并结合估价对象6自身情况，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3.5元/天·平方米，空置率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499
	（A）+（B）

	（A）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1497
	租金×个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

（元/天•平方米）
	3.5

	
	
	
	
	建筑面积（㎡）
	13021.47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利息收入
	2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B
	建筑物现值
	705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

	（A）
	建造成本
	4698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4167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

（元/㎡）
	32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0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26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6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B）
	管理费用
	14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3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3

	（D）
	贷款利息
	
	采用复利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34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22×V建
	
	利息（%）
	4.75

	（E）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121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5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75×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705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385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253.4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增值税及附加
	79.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171.1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2.5
	分摊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5

	
	
	
	
	分摊土地面积（㎡）
	4951.13

	（B）
	维修费
	105.8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

	（C）
	保险费
	10.6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

	（D）
	管理费用
	15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14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价值
	2171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3.98

	
	
	
	
	年增长比率(g）
	2%

	F
	单价(元/平方米）
	16676
	房地产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3021.47


注：①估价对象6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商业用房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6.98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竣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配套商业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36.98年）扣减续建工期（3年），则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收益年期为33.98年。
（3）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为前述二项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值＝264355+21714＝286069（万元）

2.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286069
	——
	——
	——
	——

	2
	开发成本
	161271+0.1827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119991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103130 
	260429.41
	——
	——
	详见备注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157
	——
	——
	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4948
	——
	——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5209
	260429.41
	200
	——
	——

	5）
	相关税费
	1547 
	——
	——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3906
	260429.41
	150
	——
	——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
	——
	——
	——

	1）
	住宅
	0
	247407.94 
	0
	——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免缴

	2）
	非住宅
	0
	13021.47 
	0
	——
	

	（4）
	管理费用
	3717 
	——
	——
	3.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8582 
	——
	——
	3.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
	——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
	——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537 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9818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15257
	——
	——
	5.6%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
	——
	——
	——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2058P土
	——
	
	20%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27239
	——
	——
	——
	——

	4 .土地价格
	70262
	260429.41
	2698
	——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备注：建安费用详见下表：

	项目类型
	单方造价（元/平方米）
	规划建筑面积（平方米）
	建安总额（万元）

	住宅用房
	4000
	247407.94 
	98963

	商业用房
	3200
	13021.47 
	4167

	合计
	——
	260429.41
	103130


（三）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估价对象6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筑社区洛平村02-07-05（原G（17）024）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市场比较法
	73024
	50%
	71643

	
	剩余法
	70262
	50%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6宗地红线内为山坡地形、局部坡度较大，且有待移除树木，该部分平整费用约为50元/平方米。则有：

平整费用＝99022.59×50÷10000＝495（万元）

上述应扣减的土地平整费用仅为测算值。如上述情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

总地价=71643-495=71148（万元）

楼面单价=71148÷260429.41×10000=2732 (元/平方米)

单位面积地价=71148÷99022.59×10000=7185（元/平方米）
（四）扣除交易税费后的价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6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6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筑社区洛平村02-07-05（原G（17）024）地块住宅、商业用地

	2
	价值时点
	2020年8月10日

	3
	评估总值
	71148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3795
	转让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36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16172
	增值额×税率
	——

	4
	合计
	小写
	20003

	
	
	大写
	贰亿零叁万元整

	5
	扣除交易税费后的价值
	小写
	51145

	
	
	大写
	伍亿壹仟壹佰肆拾伍万元整

	6
	单价
	1964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67760 
	——
	——

	2.
	扣除项合计
	27243 
	——
	（1）+（2）+（3）+（4）+（5）+（6）

	（1）
	土地取得成本
	24396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23673.9875
	——
	——

	2）
	相关税费
	722
	3.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0
	——
	——

	（3）
	建造成本
	0
	——
	——

	（4）
	开发费用扣除
	2440
	10.00%
	[（1）+（2）+（3）] ˣ相关系数

	（5）
	转让税金支出
	407
	0.60%
	1）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1）+（2）+（3）]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40517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148.7%
	——
	3÷2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16172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50%－扣除项目金额×15%


备注：转让收入=房地产总价÷（1+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为5.0%。
�少一笔抵押


�契税票未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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